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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县 2025 年

秦岭东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三标段

施 工 合 同

甲方： 嵩县林业局 乙方：中人建设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

为了提高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施工质量，保证工程建设成效，

高标准按时完成嵩县 2025 年秦岭东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

护恢复项目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，结合林业重点工程营造林施工的特点，甲、乙双方在平

等、自愿、协商的基础上，签订本施工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（一）标段：三标段

（二）施工方式：以工代赈

（三）工程地点：涉及大坪、旧县、纸房 3 个乡镇 7 个行政

村 31 个小班和陶村林场 2个小班。补植面积折合为 1674 亩。

（四）工程量及金额：工程量 0.475 万亩，合同金额：

2849902.16 元（大写：贰佰捌拾肆万玖仟玖佰零贰元壹角陆分）。

（五）工期：60 日历天，开工日期 2025 年 10 月 20 日，

竣工日期 2025 年 12 月 18 日。

二、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

（一）严格按照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<退化

林修复技术规程(试行)>的通知》(办生字〔2023〕80 号);《造

林技术规程》（GB/T15776—2016）;《森林采伐作业规程》（LY/T

1646）；《森林抚育规程》（GB/T15781-2009）等技术规程，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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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面积块状皆伐更新、带状采伐更新、林（冠）下造林更新、全

面补植更新等方式进行修复，按照要求办理林木采伐证。严格按

照作业设计方案标准执行，补植侧柏、五角枫、山桃等乡土树种。

（二）抚育措施

1.抚育采伐。对象是林分内生长不良、感染病虫害或过密的

林木，包括枯立木、濒死木、被压木、弯曲木、病腐木、多头木、

及其他受害林木，伐桩不高于 10cm。伐树木，树干截段，外运

出小班地块。

2.修枝。要对所有需要修枝的林木进行修枝处理，针叶树多

进行干修（剪去树干下部枯枝），阔叶树多进行绿修（剪去树干

下部活枝）。如果此前修枝留下过长的枝桩，要用手锯修除。具

体要求为：

①修去枯死枝和树冠下部 1—2轮活枝；

②幼龄林阶段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的 1/3，不低于树高 1/4，

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；

③中龄林阶段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的 1/2,不低于树高 1/3，

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；

④修枝要采取平切法，修枝口尽量平滑、不劈、不裂，与主

干表面平齐，若枝条较粗，则修枝口要离主干表面 0.5—1厘米，

使其伤口较小、愈合较快、不会形成死节;如果此前修枝留下过

长的枝桩，要用手锯修除。

3.抚育剩余物处理。所有采伐、修枝及割灌等抚育剩余物必

须按照森林病虫害防治、森林防火、环境保护、生物质能源发展

等要求，采取运出或堆集的方式予以处理。具体应达到以下要求：

①抚育后可利用的抚育剩余物要及时运出林分，若能销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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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凭采伐证，办理运输证；若用于加工袋料或木屑的，要由施

工者、施工监管人及乡镇管护站共同签字证明；

②抚育后无利用价值的抚育剩余物凡是能运出小班的必须

全部运出小班；道路不通或小班面积过大等无法全部运出小班的，

要在小班内找沟豁、空地集中堆放或按一定间距均匀堆放在林内；

③对于抚育采伐感染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及林业补充检疫

性有害生物的林木、剩余物等，应全部清理出林分，集中烧毁，

或集中深埋。必要时，还应当对伐根（不超过 10cm）进行适当

处理。

（三）补植造林

1.苗木要求

（1）侧柏营养钵苗，质量要求：容器苗。营养杯规格φ18

×h20 厘米，地径 1.0cm 以上苗高 100 厘米以上，植株完整，无

病虫害。

（2）山桃，质量要求：H≥100cm，地径 1cm 以上，2-3 年

生苗，根系完整、无病虫害、无机械损伤，运送时 50cm 截干，

根系上泥浆，塑料包装运输。

（3）五角枫，1-2 年生苗，高 100cm 以上，地径 1cm 以上，

根系完整、无病虫害、无机械损伤，运送时 50cm 截干，根系沾

泥浆，塑料薄膜包装运输。

（四）整地：为减少造林后的水土流失，造林整地采用“品”

字形穴状整地，树穴规格 50×50×60cm 以上，扩穴规格 80×80cm

以上，造林地坡度较大，可以在树穴外侧清理地基，用石块等砌

好外侧围埂，适地适整。挖穴时将杂物、石块堆于下坡方，土壤

堆于上坡方，凡是坡地树穴外侧用石块堆砌围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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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植苗：栽植容器苗时先把容器苗浸透水，要轻拿轻放

防止土球散落，裸根苗先拉泥条，栽植时要封土砸实后浇水覆土；

栽植后按整地扩穴要求规格整理树穴，树穴要里低外高，树苗根

部呈“漏斗形”。

（六）树种、密度、苗木规格严格按照作业设计方案标准执

行。

三、双方责任义务

（一）甲方责任及义务

1.施工前提供施工图纸和作业设计，给乙方指出造林区边界；

2.负责协调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；

3.负责检查验收乙方调运的苗木质量规格；

4.负责施工全过程的质量监督；

5.工程结束后，甲方负责按设计标准验收；

6.施工过程中发现乙方不符合施工要求，有权要求返工，直

到合格为止；

7.甲方负责协调住宿地点。

（二）乙方责任及义务

1.服从甲方管理，并服从监理工程师技术指导；

2.施工方式为以工代赈，施工中应广泛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、

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其他就业困难群体，按时提供劳务人员名册；

3.严格按照造林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进行施工，自备所需的

费用及工具；

4.做好施工中的安全工作，若施工过程中出现意外事故，由

乙方自行承担；

5.施工过程中不符合施工要求的，或施工合格率低于90%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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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组织返工，直到合格为止；若拒绝返工，则甲方有权终止合

同，前期投入据实结算；

6.施工结束后在苗木生长过程中若天气持续干旱，要及时采

取补浇水等抗旱措施，确保苗木成活；

7.工程款到位前要自筹资金及时结算农民工工资，坚决不能

以任何理由托欠农民工工资；并按要求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或

由保险机构出具保函。

四、工程验收及付款

工程验收以小班为单位，进行全查。

（一）抚育修复

1.验收依据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<退化林修

复技术规程(试行)>的通知》(办生字〔2023〕80 号);《造林技

术规程》（GB/T15776—2016）;《森林采伐作业规程》（LY/T 1646）；

《森林抚育规程》（GB/T15781-2009）等技术规程进行。施工结

束后，由施工监管人员进行第一次验收，查验施工面积和作业质

量。小班面积施工不全面或质量达不到标准的，乙方限期组织返

工。

2.合格面积认定：间伐、修枝、割灌除草、剩余物清理四项

合格率平均值作为小班合格率，合格率 85%以上认定施工面积合

格。低于 85%的，每低一个百分点，合格面积相应扣减一个百点。

小班内未按要求施工（未施工）面积的应予扣除。合格率 85%以

上时公式为：合格面积=（小班面积-未施工面积）；合格率 85%

以下时公式为：合格面积=（小班面积-未施工面积）－（小班面

积-未施工面积）×（85%-合格率）。

（二）植苗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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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竣工验收

施工结束后，由甲方组织进行第一次竣工验收，验收方法：

核准造林面积、苗木规格和密度、施工质量，并签发《嵩县林业

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单》。竣工验收甲方可委托监理公司进行，并

由监理出具竣工监理验收单。

2.成活率验收

经过一个生长季节甲方组织第二次（成活率）验收，确定合

格面积，并出具验收报告。

3.小班合格面积认定

施工质量合格率≥90%且小班面积全部施工的，认定为施工

合格小班；经过一个生长季节苗木成活率≥85%为合格面积；若

造林成活率大于 40%小于 85%的，乙方应按照设计标准进行补植，

达到合格标准再付款；造林成活率低于 40%（含 40%）为造林失

败面积，甲方不再付给乙方工程款。

（三）施工质量合格率、成活率：施工质量合格率=（栽植

合格率+苗木合格率+扩穴合格率+密度合格率+抚育措施合格率）

÷5 果为 90%以上为合格;施工结束后经过一个生长季节植苗成

活率达到 85%以上为合格。

（三）工程价款认定：每个小班施工质量合格率≥90%，苗

木成活率都在≥85%，认定合同价款为应付工程价款。

（四）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预付工程款总额的 30%，经过

一个生长季，经检查验收后，根据《验收报告》验收结果，乙方

凭《施工合同》工程结算书、审计报告和税务部门开具的正规发

票等资，据实结算应付剩余的工程款。

五、工期延误



8

对以下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经甲方确认，工期相应顺延：

（一）天气、运输道路损坏等不可抗力影响施工的；

（二）工程量变化和设计变更的；

（三）甲方同意工程延期的其它情况。

六、合同订立

1. 订立时间： 2025 年 6 月 24 日

2. 订立地点： 嵩县林业局

3. 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各执叁份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因质量原因而造成的返工等费用由乙方自负；

（二）若不按甲方指定的地点、位置及设计图纸进行施工，

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

七、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施工结束，工程款结

清后终止。

八、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：

（签字或签章）: （签字或签章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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